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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1996 年 7 月 1 日建设部令第 51 号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 以下简称供热）企业

资质管理，保障向城市安全、可靠、持续稳定地供气、供热，促进城

市燃气和供热行业的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城市中从事供气、供热经营活动的企业，必须遵

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系指以自有设施

向用户专门供气、供热的企业，包括气源厂、热源厂、燃气和供热输

配企业。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资质，系指燃气和

供热企业的设施水平、供气和供热能力、企业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

水平等。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燃气和供热

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资质按供气、供热能力实行分

级审批。

供气能力在 20 万户以上（ 含 20 万户）的燃气企业和供热能

力在 500 万平方米以上（含 500 万平方米）的供热企业，其资质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预审并提出审查意

见，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也可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发证。

供气能力在 20 万户以下的燃气企业和供热能力在 500 万平

方米以下的供热企业，其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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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资质审查，报国务院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制定的《城市燃气企业资质标准》和《城市集中供热企业

资质标准》进行。

第八条 申请资质审查的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应当提交下

列文件：

（一）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资质申报表；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职务证明，安全技术负责人职务、职称

证明；

（三）项目批准文件、施工图或者施工及安装竣工验收资料、

工艺图、设备配置明细表、压力容器合格证、安全及消防设施资料

等；

（四）气源及热源情况。外购气源和热源的企业应当提交供

需协议书；

（五）其他有关文件。

第九条 新建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资质审查分初审和正式审

查两个阶段。经初审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发给《 城市燃

气企业试运行证书》或者《城市集中供热企业试运行证书》（ 以下

统一简称《试运行证书》）。企业取得《试运行证书》后到工商行政

主管部门办理开业登记。

企业试运行 1 年后，可向资质审批部门申请资质审查，经审查

合格后，发给《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或者《 城市集中供热企业

资质证书》（以下统一简称《资质证书》）。审查不合格的，责令其

限期整顿。

第十条 《试运行证书》、《资质证书》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统一印制。《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

等效力。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借用、转让

和出卖《试运行证书》或者《资质证书》。

第十二条 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分立或者合并，应当在 30 日

内到原资质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原《 试运行证书》或者

《资质证书》作废。分立或者合并后的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应当

重新申请资质审查。

第十三条 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安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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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负责人，应当在变更后 30 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申请办理变

更登记。

第十四条 《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 年。在有效期满前 3 个

月，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企业应当向原资质审批部门申请复审。

经复审合格的，换发《资质证书》；复审不合格的，责令其限期整顿

后重新申请资质审查。

第十五条 本规定颁发前已取得城市燃气或者城市集中供热

企业资质证书的，按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城市燃气和供热企业应当做好设施的维修、巡检，

确保安全、可靠、持续稳定地供气、供热，提高服务质量。资质管理

部门应当对燃气、供热企业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对检查不符合资

质标准的，责令其限期整顿。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责

令限期整顿后仍不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责令停止运营，同时可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款。因限期

整顿或者停止运营所造成的损失，由企业自行负担。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资质审批部门

处以警告、并可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请同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责令停止运营：

（一）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

（二）申请资质审查时隐瞒情况，弄虚作假的。

第十九条 资质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失职、索贿受贿或

者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

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199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以前发布

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附：一、城市燃气企业资质标准

二、城市集中供热企业资质标准。

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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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企业资质标准

1. 为了规定城市中从事燃气经营活动单位必须具备的条件，

根据《城市燃气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特制定本标准。

2. 燃气气源及质量：

2—1 城市燃气包括以煤和重油、石脑油为原料制取的人工

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矿井瓦斯等。

2—2 气源厂生产的燃气质量应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要

求：GB13621—92《人工煤气》、GB9052. 1《 油气田液化石油气》和

GB11174《液化石油气》、SY7514《 天然气》、GB/T13611—92《 城市

燃气分类》等。

2—3 城市燃气应具有可察觉的臭味，应符合 GB50028—93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的规定要求。

2—4 从事液化石油气经营活动的企业，要有稳定气源（ 指

有储备设施或与有储备设施单位签订的代营合同），保障持续稳

定地供应液化石油气。

2—5 从事液化石油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凡液化石油气含有

残液组份的，必须设有残液回收装置，回收残液。

2—6 对于人工煤气的低发热值、杂质允许含量（包括焦油、

硫化氢、氨、萘、一氧化碳等）每日每班要进行检测；对于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要定期进行成分分析检验。

2—7 对于上述要求进行的各种检验或检测，燃气企业必须

设有检测或检验装置，保证燃气质量。

3. 燃气压力

从事燃气供应的企业，凡由管道输送的燃气，应根据其气源，

对用户室内燃气管道的最高压力与用气设备燃烧器额定压力，符

合 GB50028—93 的规定要求。

4. 燃气生产工艺

4—1 以煤和重油为原料的人工煤气制气工艺、净化处理工

艺、管网输配系统、储配站、调压站等，必须符合 GB50028—93《 城

镇燃气设计规范》的要求。

4—2 天然气及矿井瓦斯等燃气的贮存设施、集输站场、处理

厂、集输管线、管网输配系统等，必须符合 GB50028—93《城镇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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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和石油化工部、煤炭部门的有关规定要求。

4—3 从事液化石油气经营活动的燃气企业，必须具备包括

由运输、接卸、储存、灌装等完整生产工艺的液化石油气贮配站，方

能在城市内设立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经营液化石油气，液化石油气

贮配站必须符合 GB50028—93《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的规定要求。

任何没有上述完整生产工艺液化石油气贮配站的单位和个

人、或利用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进行临时灌装的，不得从事液化石

油气经营活动。

4—4 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及矿井瓦斯的生产、储

存及输配等所有的设备，必须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储罐及所有的

压力容器（包括液化气钢瓶）必须符合劳动部门关于压力容器的

规定要求。

4—5 液化石油气铁路槽车和汽车槽车应符合（82）劳锅字

22 号、（82）化调字第 316 号《液化气体铁路槽车安全管理规定》和

（81）劳锅字 1 号《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安全管理规定》的规定。

5. 安全生产

5—1 燃气企业的人工煤气厂、液化石油气贮配站场、天然气

及矿井瓦斯集输站场的建设、生产和经营，必须严格执行 GBJ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28—93《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建设

部、劳动部、公安部第 10 号令《城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等有关安

全生产方面的规定要求。

5—2 燃气企业的人工煤气厂、液化石油气贮配站场、天然气

及矿井瓦斯集输站场的防火及消防设施和器材的配备，应符合

GBJ16《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的 规 定 要 求，防 爆 等 级 应 符 合

GB50058《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的规定要求。

5—3 按照《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的规定，燃气

企业要对储罐、液化气火车槽车及汽车槽车、钢瓶等压力容器，定

期进行检验。

有条件的企业，应配备检验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钢瓶、储罐

及压力容器的设施和专职检验人员。

5—4 必须具有设备、设施运行及人身安全的安全技术操作

规程、岗位责任制及相关的安全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

5—5 生产岗位运行人员，必须按规定全部经过考核持证上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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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企业要由负责生产的主管领

导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设立安全管理机构；生产车间要由车间主任

主管安全生产工作，并设专职安全员。

6. 人员及其他

6—1 燃气企业生产工人、管理与工程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

定员的标准要按建设部《城市建设各行业编制定员标准》［（85）城

劳字第 5 号］的规定配备。

6—2 燃气企业的专业性和安全性很强，必须配备专业工程

技术人员。小型企业配备专业技术员，中型企业要有专业工程师，

大型企业配备专业高级工程师。

6—3 企业全部人员必须定期进行厂规厂法、安全生产、生产

管理基本知识的基础教育。

6—4 企业要建立包括基建、生产运行、技术设备、物资、安全

生产等完整的统计资料和档案，并设专人管理。

6—5 企业要有营业章程和服务规范。

附二：

城市集中供热企业资质标准

1. 为了规定城市中从事集中供热（ 以下简称供热）经营活动

单位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 城市集中供热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特制定本标准。

2. 热源

2—1 热源包括热电联产、区域锅炉房、工业余热、地热、核能

等多种方式。

2—2 向市区供热的热电厂必须符合城市供热规划的要求，

凡属不按城市供热规划建设的热电厂不得向城市供热；在合理的

供热半径内（蒸汽网的供热半径宜控制在 5 公里以内，热水网的

供热半径宜控制在 10 公里以内）只能建一个热电厂。

2—3 区域锅炉房供热规模：特大城市锅炉单台容量在 20 吨

/时以上，民用建筑供热面积应在 25 万平方米以上；大、中城市锅

炉单台容量在 10 吨 /时以上，民用建筑供热面积应在 10 万平方米

以上；小城市锅炉单台容量在 4 吨 /时以上，民用建筑供热面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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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万平方米以上。

2—4 工业余热要按照城市供热规划的要求，就近向市区供

热。工业供热锅炉单台容量不得小于 10 吨 /时。

3. 供热质量

3—1 热电联产供热，热力网供水温度一般控制在 110 ～
120� 以上，回水温度 60 ～ 70� ；其供回水温差，直接连接不小于

20� ，间接连接不小于 35� 。

区域锅炉房供热，供热规模较小时，可采用 95 ～ 70� 的水温；

供热规模较大时，应采用较高的供水温度。

用户室内采暖温度应为 18� ± 2� ，不低于 16� 。

3—2 热力网供水流量要按 CJJ34—90《 城市热力网设计规

范》规定进行计算。

3—3 热力网供、回水压力要符合 CJJ34—90《 城市热力网设

计规范》的规定要求，要保证热力网末端供、回水压差能满足用户

系统所需的作用压头要求。

3—4 热力网供回水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要在供热协议中

明确规定，并要按供热协议要求实施，保证用户采暖效果。

3—5 热力网补给水的水质要符合国家《 民用锅炉水质标

准》和《城市热力网设计规范》的要求。

3—6 热力站必须配置检测和调节供回水温度、压力、流量等

运行参数的设施，实施检测与调节，保证良好的水力工况。

3—7 要选择热力网中间及末端部位有代表性的住宅，分别

取顶、中、低层不同朝向的房间，检测用户室温；每月检测户数（ 每

户按 50 平方米计算）为：供热面积在 100 万平方米内按 3% ；101
～ 500 万平方米按 2% ；501 ～ 1000 万平方米以上按 0. 5% 进行检

测。用户室温合格率应不低于 98% 。

4. 供热生产工艺

4—1 热电联产单机容量在 12MW 以上的热电厂，必须符合

国家《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的要求，单机容量在 12MW
以下（含 12MW）的热电厂和中低压凝汽式电厂改造为热电厂，必

须符合国家《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的要求。

4—2 区域供热锅炉房系统，必须符合国家劳动与机械部门

的有关规定要求。

4—3 热力网系统，包括热力管道的布置、敷设和防腐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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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站、阀门、补偿器等附件与辅助设施，必须符合 CJJ34—90《城

市热力网设计规范》的要求。

4—4 热力网必须配置检测、调节与控制等设备，满足热力网

运行的要求。

5. 安全生产

5—1 必须具有设备、设施、运行人员及人身安全的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岗位责任制及相关的安全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

5—2 生产岗位运行人员，必须按规定全部经过考核持证上

岗。

5—3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企业要由负责生产的总工程

师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设立安全管理机构；生产车间要由车间主任

主管安全生产工作，并设专职安全员。

5—4 要保证供热设备、设施的完好，配备专门维修、抢修人

员与专用设备，保证热力网可靠运行。

6. 人员及其他

6—1 供热企业生产人员、管理与工程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

定员标准要按建设部《城市建设各行业编制定员标准》［（85）城劳

字第 5 号］的规定配备。

6—2 供热企业技术与专业性很强，必须配备专业工程技术

人员。小型企业配备专业技术员；中型企业要有专业工程师；大型

企业配备专业高级工程师。

6—3 企业全部人员必须定期进行厂规、厂法、安全生产、生

产管理基本知识的基础教育。

6—4 企业要建立包括基建、生产运行、设备与设施、安全生

产、物资消耗等完整的统计资料和档案，并设专人管理。

6—5 企业要有营业章程和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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